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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上市公司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证券代码：834599 证券简称：同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4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2室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C座16层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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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同力股份 指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松禾 指 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北京证券交易所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减少至

5.00% 。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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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设立日期 2009年11月30日 

注册资本 45887.620476万元 

注册地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2室 

邮政编码 215101 

所属行业 金融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投资管理服务;创业投资咨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代码 91320594697908720U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

人的姓名或名称 

主要合伙人：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C座16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厉伟）。  

 

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厉伟 

设立日期 2011年03月28日 

注册资本 1010万元 

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C座16层 

邮政编码 518034 

所属行业 金融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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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1957658C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

人的姓名或名称 

主要合伙人： 

海南松禾创新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C座16层 

 

委派代表厉伟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

权 

深圳松禾

资本的任

职情况 

在其他公

司的任职

情况 

厉伟 男 中国 深圳 否 否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和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的同力股份

均为同力股份上市前取得（含权益分派转增股），属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

行）》2.4.10 条规定的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形，并且已经予以披露；本次减持不违反

相关承诺，符合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少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以及证券市场整体状况等因素，

决定是否进一步减持其在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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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2年11月24日至2023年2月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442,2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817%，具体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股份类型 股份性质 

苏州松禾 

集中竞价

交易 

2022年11月

24日至2023

年2月7日 

3,742,245 0.8270 
人民币普

通股 

无限售流

通股 

大宗交易 

2022年11月

24日至2023

年1月11日 

700,000 0.1547 
人民币普

通股 

无限售流

通股 

合计  4,442,245 0.9817 - -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同力股份22,626,250股，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5.00%。 

股东名称 股份形式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苏州松禾 

合计持有股份 27,068,495 5.9817% 22,626,250 5.0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7,068,495 5.9817% 22,626,250 5.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不适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苏州松禾持有的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6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同力股

份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股份类型 股份性质 

苏州松禾 集中竞价 

2022年8月6

日至2022年

10月11日 

7,031,407 1.5538 

人民币普

通股 

无限售流

通股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

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二）《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持股证明文件》；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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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陕西同力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丰产路

2339号  

股票简称  同力股份  股票代码  83459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苏州松禾成长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

号楼202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竞价交易    

协议转让 □  

大宗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表决权委托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7,068,495股 

持股比例：5.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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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户，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4,442,245股 

变动比例： 0.9817%% 

变动后持股数量：22,626,250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以及证券

市场整体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进一步减持其在上市公司持有的股

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的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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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盖章）：苏州松禾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盖章）：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厉伟 

 

 

 

 

日期：2023年2月8日 

 

 


